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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》 

编制说明 

1 工作简况 

1.1 任务来源 

为进一步加强保险销售诚信建设，推动销售队伍诚信合规执业，

中国保险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保险业协会”）保险营销专业委员会

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诚信执业相关标准建设列为专委会重点工作。

2020 年 9月 22 日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了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

信行为认定指引》标准项目论证会，经与会人员对标准项目进行了充

分论证。2020 年 12 月 22 日，保险业协会印发《关于<保险销售从业

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>协会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，《保险销售从业

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》正式立项。 

1.2 编制背景 

近年来保险行业销售从业人员规模快速增长，客观上加大了销售

人员管理的复杂性与困难性，各种新型执业失信行为不断出现，为行

业发展的健康和稳定带来了挑战。国家和行业鼓励推动行业协会建立

健全行业诚信自律规约，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

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中明确提出“加强

对失信行为的行业性约束和惩戒。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

准则，推动行业信用建设”；《中国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（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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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2020 年）》强调“加强推进保险销售诚信以及从业人员诚信教育，

建立从业人员失信行为‘黑名单’制度”。为了建立健全销售人员守

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行业自律体系，保险业协会发起本文件的编制工

作。 

1.3 应用价值 

本文件对于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失信行为定义、分类、认定程序及

失信行为记录的管理和应用等进行明确规范，通过系统提出销售人员

在市场中执业行为的负面清单，规范保险机构对失信执业行为的识别、

认定及失信行为信息的管理和应用，健全公司内控和行业自律的衔接

机制，指导地方协会开展相关自律工作，确保对失信行为采取措施可

有章可循、有据可依。 

1.4 起草单位 

中国保险行业协会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标准牵头单位，

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

司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保险行业协会、重庆市保

险行业协会、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标准起草单位。 

1.5 主要工作过程 

2020 年 9月 22 日由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了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

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》标准项目论证会，共有 9家保险公司、2家

保险中介公司、1家地方协会以及 1家保险相关企业参会，就标准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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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框架及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，确认了标准项目的可行性，并提出了

建议。 

2020 年 10 月 10 日，提交了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

认定指引》立项建议书。 

2020 年 12 月 22 日获得保险业协会批准立项。 

2020 年 12 月 30 日完成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

指引（草案）》。 

2021 年 1月 30 日完成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

引（讨论稿）》。 

2021 年 4月 14 日由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了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

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》标准项目讨论会，邀请了 10 家保险企业专

家参会，对本文件的草稿进行了充分讨论，并提出了修订建议。 

2021 年 5月 31 日完成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

引（预审稿）》。 

2021 年 6月 30 日由保险业协会主导及 15 家保险公司、1家地方

行业协会参加的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（预审稿）》

标准预审会召开，与会专家对预审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，并提出

了建议。 

2021 年 8月 25 日保险业协会组织 10家保险公司、2家地方协会

以及 2家保险中介机构对修订后的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

认定指引》进行研讨，会议各方对本文件的内容达成了共识。 

2021 年 9 月 6 日完成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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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1.5.1 主要争议问题和具体处理方式 

在编制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失信行为认定指引》过程中，主

要的争议问题集中在执业失信行为的分类和定义。 

执业失信行为的分类和具体定义主要对照《保险法》、《保险代理

人监管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保险公司管

理办法以及地方保险行业协会自律规约的基础上，基本涵盖了销售人

员执业过程中的各种失信行为，并对部分存有争议的条款进行了删减

与完善，同时近两年因“全额代理退保”等保险黑产频发，特别增设

了“代理退保”类别。 

2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2.1 编制原则 

本文件编制遵循“系统性、规范性、适用性、可扩展性”的原则。

文件所规定的条款明确无歧义，且兼顾当前实际，具备指导性。 

2.2 文件构成 

本文件共包含三部分：执业失信行为的分类、执行失信行为的认

定程序和执业失信行为记录的管理及应用。执业失信行为的分类主要

对各类执业失信行为进行了具体分类和定义；认定程序规范了执业失

信行为的认定工作流程和基本原则；执业失信行为记录的管理及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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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记录的存档、行业共享和应用提出明确的要求。 

2.3 有关章节及内容的说明 

本文件分为六个组成部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范围 

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范围。 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介绍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。 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 

对执业失信行为相关的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定义。 

（四）执业失信行为的分类 

系统提出销售人员在市场中执业行为的负面清单，并根据失信行

为涉及的工作内容、行为本身特征、行为影响对象等进行分类。 

（五）执行失信行为的认定程序 

明确执业失信行为的认定原则，对执业失信行为的认定主体、识

别、调查取证、审议以及复议等流程进行界定。 

（六）执业失信行为记录的管理及应用 

明确执业失信行为记录的保存主体、报送主体及报送对象，规范

执行失信行为记录的报送、查询与共享。 

3 主要试验的分析、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本文件的编制吸收了编写组成员单位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品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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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制度和经验，也充分参考借鉴了证券业从业人员诚信自律管理的

经验和成果。 

本文件的出台既是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的重要环节，也是贯彻落

实监管机构《关于落实保险公司主体责任加强保险销售人员管理的通

知》《关于切实加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

精神的必然要求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，对营造优良信用

环境、提升保险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。 

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，以及保险行业现有的其

他标准文件协调配套，没有冲突。 

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，没有重大分歧意见。 

6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。 

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建议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机构和地方保险行业协会以本文件为基

础要求，规范保险销售人员执业失信行为管理。为稳步开展标准落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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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工作，各方应共同努力，做好宣传推广、沟通交流、实践应用三

个方面的工作： 

一是积极宣传推广，组织 地方行业协会自律工作交流培训会和保

险公司及中介机构的宣贯会，广泛宣导和组织培训，使各相关主体单

位以本文件为规范，积极推进标准落地实施工作。 

二是建立沟通交流机制，切实解决相关主体在落地过程中的实际

问题，通过行业内的交流沟通，及时分享效果、交流问题，推动执行

更加顺畅。 

三是做好本文件的实践应用工作，积极推动自律标准与监管制度

进行衔接，建议将执业失信行为记录作为其个人诚信执业信息的组成

部分，并试点探索建立黑名单制度。 


	1工作简况
	1.1任务来源
	1.2编制背景
	1.3应用价值
	1.4起草单位
	1.5主要工作过程
	1.5.1主要争议问题和具体处理方式


	2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	2.1编制原则
	2.2文件构成
	2.3有关章节及内容的说明

	3主要试验的分析、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果
	4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	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	6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	7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